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八十四條

之一、第一百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五

年十月十六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五年四

月二十日修正發布，已奠定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之管理制度，並據以維護

我國水體環境。為接軌國際趨勢，減少使用活體魚類檢測之爭議，爰修正

本辦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百十四條，明定均以斑馬魚胚胎進行生物急

毒性檢測，不再使用鯉魚及羅漢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八十四條之

一、第一百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十四條之一 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辦理放流水

水質之生物急毒性檢測，

應以斑馬魚胚胎並於水蚤

或米蝦擇一選定，進行二

種生物檢測，並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

行。主管機關進行稽查採

樣時，亦同。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檢

測申報者，其頻率為每六

個月一次，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檢測申報或主管機關

稽查採樣數據，任一

次二種生物 TUa  值

均超過一．四三時，應

每三個月檢測申報一

次；於數據累計連續

三次以上，二種生物 

TUa 值均低於一．四

三時，檢測及申報頻

率回復為每六個月一

次。 

二、檢測申報或主管機關

稽查採樣數據，累計

連續六次以上，二種

生物 TUa 值均低於

一．四三時，得調整為

每年檢測申報一次。 

 

第八十四條之一 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辦理放流水

水質之生物急毒性檢測，

應於鯉魚、羅漢魚、斑馬魚

胚胎擇一選定及水蚤、米

蝦擇一選定，進行二種生

物檢測，並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

主管機關進行稽查採樣

時，亦同。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檢

測申報者，其頻率為每六

個月一次，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檢測申報或主管機關

稽查採樣數據，任一

次二種生物 TUa  值

均超過一．四三時，應

每三個月檢測申報一

次；於數據累計連續

三次以上，二種生物 

TUa 值均低於一．四

三時，檢測及申報頻

率回復為每六個月一

次。 

二、檢測申報或主管機關

稽查採樣數據，累計

連續六次以上，二種

生物 TUa 值均低於

一．四三時，得調整為

每年檢測申報一次。 

一、基於國際趨勢，為減少活

體魚類檢測爭議，以斑馬

魚胚胎進行檢測，能符合

實 驗 動 物 3R

（ Replacement 、 

Reduction、Refinement）

使用原則及生物倫理，且

其檢測代表性高，檢測結

果與成魚相關性高，檢測

所需水樣體積較少，爰修

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百十四條  本辦法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八

日修正發布之第四十九條

第一百十四條  本辦法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八

日修正發布之第四十九條

一、為利業界得以因應法規

修正，改以斑馬魚胚胎檢

測，不再使用鯉魚及羅漢



 

之一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第四十九條之二

及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

施行、一百十五年○月○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十六年○月○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一百

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除另定施行日

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之一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第四十九條之二

及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一百

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除另定施行日

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魚檢測，爰於第一項增訂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 

二、第二項未修正。 


